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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引言  
 
 
1 .01   商業及貿易專題小組是在 2006 年 9 月 11 日經濟

高峰會上成立的四個專題小組之一，成員包括：  
 

召集人  
 
馮國經博士 ,  G.B.S.  
 
官方成員  
  
財政司司長  
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 
 
委員  
  
范鴻齡議員 ,  S .B.S . ,  J .P .  
劉遵義教授  
黎定基先生 ,  J .P .  
黃子欣博士 ,  S .B.S . ,  J .P .  
楊敏德女士  
盛智文博士 ,  G.B.S. ,  J .P .  

 
1 .02   自 2006 年 9 月 11 日經濟高峰會後，商業及貿易

專題小組先後在 2006 年 10 月 18 日、 11 月 25 日

及 12 月 11 日召開了三次會議。在 2006 年 10 月

18 日 第 一 次 會 議 上 ， 專 題 小 組 同 意 成 立 四 個 分

組，進一步研究專題小組在 2006 年 9 月 11 日經

濟高峰會上定出的四項策略議題。四個分組的詳

情如下：  
 

 分組 召集人 聯合召集人

(a)  香港品牌分組  盛智文博士  - - -  

(b)  CEPA 相關事宜分組  黎定基先生  - - -  
(c )  廣東工廠分組  黃子欣博士  楊敏德女士

(d)  吸引和培育人才分組 劉遵義教授  范鴻齡議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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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個分組均向馮國經博士負責。  
 
1 .03   香港品牌分組由盛智文博士領導，成員包括主要

工商組織、半官方機構及政府決策局／部門的代

表。成員名單載於 附錄 1。分組先後於 2006 年

11 月 3 日及 8 日召開了兩次會議，詳細評估現時

不同機構在建立“香港品牌＂方面的工作，並討

論有助進一步推廣“香港品牌＂的策略建議。  
 
1 .04   CEPA相 關 事 宜 分 組 由 黎 定 基 先 生 領 導 ， 成 員 包

括主要工商組織、業界及政府相關決策局／部門

的代表。成員名單載於 附錄 2。分組於 2006 年

10 月 31 日召開了會議，探討深化和優化 CEPA的

措施。  
 
1 .05   廣東工廠分組由黃子欣博士及楊敏德女士領導。

兩位召集人決定不正式增選其他成員加入分組，

改為與多名工業家在 2006 年 11 月 17 日舉行非

正式會議。分組先後於 2006 年 10 月 27 日及 11
月 17 日舉行了兩次會議。  

 
1 .06   吸引和培育人才分組由劉遵義教授及范鴻齡議員

領導，成員名單載於附錄 3。分組先後於 2006 年

11 月 13 日及 24 日舉行了兩次會議。除組內討論

之外，分組也就相關界別的人力發展問題，分別

從金融服務專題小組和專業服務、信息、科技及

旅遊專題小組收集了一些意見。  
 
1 .07   在專題小組 2006 年 11 月 25 日的第二次會議

上，部分成員對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表示關注。

他們認為，污染問題如不能迅速及圓滿解決，會

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，並可能會令國際投資者卻

步。他們商定由黎定基先生召開特別會議，討論

與 香 港 空 氣 污 染 問 題 相 關 的 事 項 。 特 別 會 議 於

2006 年 12 月 11 日舉行，出席者名單載於附錄

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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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8  專 題 小 組 考 慮 了 四 個 分 組 的 意 見 ， 以 及 上 文 第

1.07 段所述空氣污染問題特別會議所提出的意見

後，建議訂定下列政策方向：  
  
 (a)  香港的國際定位  

 
 由 政 府 領 導 和 作 出 承 擔 ， 在 全 港 建 立 “ 香 港

品牌＂文化。  
  

“香港品牌＂具有很大的發展潛力，是我們

的重要資產。“香港品牌＂象徵高質素、高

效率和國際時尚的產品及服務，反映出我們

活力十足、帶領潮流和豐富多姿的國際都會

生活方式，對提升香港的國際都會形象十分

重要。  
 
對香港經濟來說，成功建立“香港品牌＂，

可使香港成為海外資訊、科技、人才及資金

進入內地的更有效門戶，以及成為內地企業

進軍國際市場的跳板。對企業來說，內地對

優質品牌產品及服務的需求龐大，而且日益

殷切，成功建立“香港品牌＂可協助香港企

業抓緊這個營商良機。  
  
  (b)  香港在國家層面的發展  

 
 發揮 CEPA 的潛力及效益，以善用香港的人

才、投資及資源。  
  

CEPA 是一項雙贏的貿易協議，不僅為內地

及香港帶來新的商機，也能促進兩地更緊密

的經濟合作及長遠發展。在 CEPA 之下，由

香港流入內地的投資和人才，為內地帶來一

流的專業知識及國際視野，有助促進內地服

務業的專業水平和長遠發展。香港也可以作

為內地企業進入世界市場的“跳板＂，從而

加快內地經濟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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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協 助 培 育 人 才 及 壯 大 香 港 的 人 才 隊 伍 ， 從 而

提升香港的人力資源質素。  
  

透過吸引內地學生來港升學及工作，除了讓

香港的教育體系協助培育內地人才，本地的

學生及工作人口也會因內地學生帶來的學術

刺激及良性競爭而得益。這樣便能提升香港

人才隊伍的質素，有助支持和維持香港的競

爭力及長遠經濟發展。  
  
 (c )  香港在地區層面的發展  

 
 協 助 在 廣 東 的 港 資 工 廠 調 整 或 轉 移 業 務 重

心，從出口加工轉為內銷，以及／或遷往廣

東省內“發展中＂的地方和毗鄰省份。  
  

為應付中國經濟急速增長所帶來的新挑戰，

這些工廠必須轉變思維，設法開拓內地的內

銷市場。此外，這些工廠也必須調整運作，

以符合內地新訂的環保標準。他們應改善管

理，研究新的營運方式，以及研訂解決環保

問題的方案。  
 

目 前 ， 6 萬 家 在 廣 東 的 港 資 工 廠 當 中 ， 逾 半 數

(52%)主 要 生 產 出 口 貨 品 ； 14%生 產 內 銷 貨 品 ；

其 餘 則 生 產 出 口 ／ 內 銷 ／ 深 加 工 (再 交 其 他 工 廠

進 一 步 加 工 ) 貨 品 。 「 十 一 五 」 規 劃 的 目 標 之

一，是擴大內部消費，並利用消費帶動國家的經

濟發展。港資工廠可把握這機會，開拓內地的內

銷市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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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 策略建議  
 
 
2 .01   跟進上文第 1.08 段所述的政策方向，專題小組提

出下述策略建議：  
 

策略建議 1：成立香港品牌小組  
 

 政 府 應 成 立 高 層 次 的 香 港 品 牌 小 組 ， 作 為

“香港品牌＂的品牌原創人和品牌管理人。

這小組應由專責隊伍支援，而專責隊伍應有

充足的資源，以便與相關政府機構及非政府

組織合辦特別活動，持續宣傳“香港品牌＂

的信息。  
 

策略建議 2：設立 CEPA的諮詢機制  
 

 應 考 慮 與 主 要 商 會 設 立 諮 詢 機 制 ， 提 供 一 個

交流平台，讓彼此商討貿易投資便利化措施

和落實 CEPA 所遇到的問題。政府也可藉此

收 集 業 界 對 進 一 步 開 放 服 務 貿 易 措 施 的 意

見，有助政府從私營機構的角度探討如何充

分發揮 CEPA 的潛力，進一步推展貿易自由

化、貿易投資便利化，以及相關實施細節。  
 

策略建議 3：研究 CEPA的效益  
 

 為要更深入、更全面了解 CEPA 對內地和香

港 帶 來 的 相 互 經 濟 效 益 ， 應 進 行 更 多 關 於

CEPA 效 益 的 研 究 。 這 方 面 業 界 組 織 可 以 提

供很好的協助。研究工作的成果，將有助展

示 CEPA 的互惠互利效果，促進推廣 CEPA
的 工 作 ， 特 別 是 向 海 外 伙 伴 進 行 的 推 廣 工

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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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略建議 4：加深了解內地的發展  
 

 為了維持香港在 CEPA 下所享有的優勢，我

們應進一步監察和研究形勢，加深了解內地

在多邊貿易談判及全球貿易新趨勢下作出的

開放貿易和投資措施。這樣會有助香港明白

這些發展對 CEPA 的影響，並設法因應相關

發展維護香港的貿易利益。  
 

策略建議 5：開拓內地消費市場  
 

 政 府 與 香 港 貿 易 發 展 局 應 進 行 更 多 市 場 研

究，並把重點放在港資工廠優勝於內地企業

的範疇。  
 

 政 府 應 協 助 發 布 關 於 港 資 工 廠 法 律 地 位 問 題

的相關資訊，讓有意把業務重心從出口轉至

內銷市場的港資工廠知悉。另外，政府亦可

研究類似轉型經驗的海外個案。  
 

策略建議 6：遵守內地的法規  
 

 政 府 應 加 強 向 港 資 工 廠 發 布 關 於 內 地 法 規 的

資訊，並聯同內地有關當局，協助澄清對執

法及遵行細節有不清楚的地方。在適當的情

況下，就一些涉及遵行法例規定的個案，為

當事人提供意見及作出轉介。  
 

 內 地 及 香 港 有 關 當 局 應 設 立 一 個 交 流 平 台 ，

以便在一些可對港資工廠造成重大影響的主

要改變實施前，讓業界有途徑與相關方面對

話及交換意見。這樣會令港資工廠更清楚了

解新措施的實施和過渡期間的安排，遵行新

措施時會更為順利，此外，也可讓這些工廠

對影響業務的問題提出意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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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略建議 7：改善基礎建設  

 
 政府應加快完成各項跨境基建項目。  

 
 鑑 於 提 高 海 關 效 率 可 改 善 過 境 物 流 ， 香 港 應

與內地當局合作，紓緩任何瓶頸及解決“最

後一里＂的問題，例如使用電子數據聯通技

術及無線射頻識別技術等。  
 

策略建議 8：加強保護知識產權  
 

 為 改 善 整 個 知 識 產 權 環 境 ， 政 府 可 探 討 方

法，與內地有關當局在跨境保護知識產權方

面加強合作。  
 

 完 善 穩 健 的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制 度 ， 有 利 產 業 從

原設備製造走向原設計製造。雖然我們已有

一套可靠的知識產權制度，但政府仍應考慮

可進一步強化制度的方法，例如知識產權署

轄下專利註冊處可考慮能否提供批予首次專

利的服務。  
 

策略建議 9：符合環保規定  
 

 政 府 應 考 慮 透 過 香 港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的 技 術 和

其他支援，協助港資工廠改善運作，以符合

環保標準。  
 

 政 府 應 與 工 商 組 織 一 同 探 討 能 否 協 調 廠 戶 裝

置共用的減低污染設施，以符合環保規定。  
 

策略建議 10：設立高層次的機制處理空氣污染問
題  

 
 政 府 應 採 取 全 面 和 可 行 的 政 策 方 針 減 輕 空 氣

污染。政府應制訂整體計劃，包括可迅速實

施 的 短 期 項 目 ， 當 中 部 分 通 過 立 法 強 制 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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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，其他則以自願形式推行。另外亦包括一

些長遠目標，不單處理空氣質素問題，還要

針對城市設計、運輸、土地使用及能源等政

策。除了向市民清楚解釋這套全面的政策方

針，亦應透過立法全力配合。為此，政府應

設立高層次的機制，並賦予所需的權力，以

便策劃和督導整套政策的推行。  
  
策略建議 11：進一步推廣入境事務處管理的各項
入境計劃  

 
 政 府 近 年 推 行 多 項 入 境 計 劃 ， 靈 活 地 安 排 引

入各類優才、專才及投資者。然而，本地及

海外社會仍然普遍存有誤解，以為香港在引

入 內 地 優 才 及 專 才 方 面 設 有 很 多 限 制 。 因

此，當局應重新包裝推出現行的各項入境計

劃，並在全世界各地廣為宣傳，說明香港的

制度開放而靈活。宣傳的重點應放在各類人

才 ( 優 才 及 專 才 ) 而 非 有 關 入 境 計 劃 上 。 此

外 ， 入 境 事 務 處 應 為 企 業 ／ 僱 主 舉 辦 座 談

會，找出現行工作簽證申請程序可進一步改

善的地方，以便利人才入境。  
  

 策略建議 12：就主要行業設立業界、學術界及政
府三方合作的平台  

 
 應 鼓 勵 透 過 各 種 合 作 方 式 吸 引 及 培 育 人 才 ，

以應付主要行業的人力需求。相關的決策局

應考慮設立人力發展諮詢委員會，以加強業

界、學術界及政府三方的合作。可首先於五

個服務行業 (即金融服務、物流、旅遊、信息

服務，以及創意工業及資訊科技 )推行合作。

各人力發展諮詢委員會應收集和分析所負責

行業的人力需求統計數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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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略建議 13：吸引更多非本地學生來港就讀  
 

 鑑 於 吸 引 更 多 非 本 地 學 生 來 港 升 學 的 重 要

性，當局應邀請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紐

督導委員會考慮下列建議：  
 

 提 高 非 本 地 學 生 的 整 體 學 額 比 例 ， 由

10%增至 20%；  
 放寬非本地學生從事兼職工作的限制；  
 為非本地學生提供足夠的宿舍設施；  
 為 交 換 生 提 供 更 多 校 內 宿 舍 設 施 ， 以 鼓

勵交換生雙向交流；以及  
 以 象 徵 式 地 價 撥 地 予 自 資 開 辦 的 非 牟 利

私立大學，以鼓勵這些院校的發展 (包括

鼓 勵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自 資 部 門 發 展 學

位及以上程度課程 )。  
 

策略建議 14：提升整體教育水平  
 

 專題小組也通過專業服務、信息、科技及旅遊

專題小組一 項 建 議 ， 即 政 府 應 提 升 整 體 教 育

水平，特別是要改善學生的語文能力。  
 

徵詢意見  
 
2 .02   有關建議獲各個分組支持。分組成員包括主要工

商組織和業界的代表。我們會尋求與主要工商組

織合作，以落實擬議的《行動綱領》。  
 
《行動綱領》  
 
2 .03   專題小組的《行動綱領》載於附錄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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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1 
香港品牌分組  

成員名單  
 

召集人：  
盛智文博士  
 
指定成員：  
Jonathan  Zeman 先生  
蘭桂坊控股有限公司  
 
增選委員：  
1.  夏佳理議員  

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  
2 .  周梁淑怡議員  

香港旅遊發展局主席  
3 .  陳偉群博士  

香港總商會副總裁  
4 .  邱繼龍先生  

香港工業總會行政總裁  
5 .  劉達明先生  

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總幹事  
6 .  尹德勝先生  

香港品牌發展局主席  
7 .  關百豪先生  

香港零售管理協會主席  
8 .  葉澤恩先生  

香港貿易發展局助理總裁  
9 .  李錫勳博士  

香港生產力促進局署理總裁  
10 .  劉小康先生  

香港設計中心董事局主席  
11 .  楊華勇先生   

香港中華總商會選任會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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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代表：  
1 .  梁卓文先生  

工業貿易署署長 (署理 )  
2 .  盧維思先生  

投資推廣署署長  
3 .  洪思敏女士  

工商及科技局助理秘書長 (工商 )  
4 .  邱騰華先生  

新聞處處長  
5 .  梁松泰先生  

創新科技署副署長  
6 .  胡錦賢先生  

中央政策組策略發展委員會助理秘書  
 
負責人員：  
黃福來先生  
創新科技署助理署長 (基礎設施 )  
 
分組秘書處：  
劉林月嫦女士  
創新科技署高級經理 (基礎設施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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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2 
CEPA 相關事宜分組  

成員名單  
 

召集人：  

黎定基先生  
怡和管理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 
 
指定成員：  
陳偉群博士  
香港總商會副總裁  
 
增選委員：  
1.  彭耀佳先生  

怡和管理有限公司董事   
2 .  邱繼龍先生  

香港工業總會行政總裁  
3 .  葉澤恩先生  

香港貿易發展局助理總裁  
 
負責人員：  
譚惠儀女士  
工業貿易署助理署長 (內地部 )  
 
分組秘書處：  
丁立煌先生  
工業貿易署首席貿易主任 (內地部 )  
 
政府代表：  
1 .  江嘉敏女士  

中央政策組政務主任   
2 .  張寶卿女士  

工商及科技局首席貿易主任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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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3 
吸引和培育人才分組  

成員名單  
 
召集人：  
劉遵義教授  
 
聯合召集人：  
范鴻齡議員  
 
指定成員：  
羅啟勝先生  
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人力資源董事  
 
增選委員：  
1.  梁啟元先生  
 敦豪物流 (香港 )有限公司  
 
2 .  陳子政先生  
 花旗集團  
 
3 .  黎鑑棠先生  
 中電控股  
 
負責人員：  
李佩詩女士  
教育統籌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(高等教育 )  
 
分組秘書處：  
胡韻珊女士  
教育統籌局助理秘書長 (高等教育 )3  
 
政府代表：  
1.  陳詠梅女士  

入境事務處助理處長 (簽證及政策 )  
2 .  江嘉敏女士  
 中央政策組政務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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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錄 4  
 

《「十一五」與香港發展》經濟高峰會  
商業及貿易專題小組  

2006 年 12 月 11 日特別會議  
 
專題小組委員  
 
黎定基先生 ,  J .P .  (會議主席 )  
馮國經博士 ,  G.B.S.  
范鴻齡議員 ,  S .B.S . ,  J .P .  
盛智文博士 ,  G.B.S. ,  J .P .  
 
列席官員  
 
王永平先生 ,  G.B.S. ,  J .P . 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 
廖秀冬博士 ,  J .P . 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 
 
應邀出席會議人士  
 
陳祖澤先生 ,  G.B.S. ,  J .P .  九 龍 巴 士 (1933)有 限 公 司 董 事

長  
陳偉群博士  香港總商會副總裁  
鄭維健博士 ,  G.B.S. ,  J .P . 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  
關正仕先生  香港商界環保大聯盟召集人  
何建宗教授  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教授  
林健枝教授 ,  S .B.S . ,  J .P .  香港中文大學地理與資源管理

學系教授  
陸恭蕙女士  思匯政策研究所行政總監  
吳祖南博士 ,  B .B.S.  香港大學地理系副教授  
阮蘇少湄女士  中華電力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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